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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南京市建邺区南苑街道吉庆社
区南苑新村思园小区有多家住
户破墙开店，开设的餐饮店油烟
扰民，汽车维修店喷漆气味扰
民。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帕纬尔
路的南京新天都建材有限公司
（原名长山水泥厂），粉尘污染严
重。

投诉人对前期反映的“南京市鼓
楼区挹江门街道福建路社区金
川门6-20号楼下的欣源食府饭
店油烟扰民。”的办理结果不满
意，原因是：1、虽然前期对违建
进行了拆除，但是这两天该饭店
后场又重新进行了搭建，搭建场
所属于公共区域；2、投诉人对油
烟净化设施不认可，认为油烟扰
民的问题客观存在；3、目前街道
要求沿街餐饮店停产整顿，待检
查结束后再营业。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的南京
物回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有色金
属废料露天堆放，生活污水未接
管网直排。

南京市秦淮区夫子庙街道的琵
琶小区22-24栋附近，堆放大量
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无人清理。

投 诉 人 对 编 号 为
D320000201806240064的公开
答复处理意见不满意，原因是：
1、公开答复内容中“2018年6月
26日，江宁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孙治、政策法规科科长覃云毅、
铁路办主任郗承志会同湖熟街
道金桥社区以及区环保局工作
人员赴现场调查”与事实不符，
实际无人到现场来调查；2、公开
答复内容中“经查，金桥社区陶
田圩村距离高铁约40米”与事实
不符，最近距离仅20多米；3、对
隔声窗改造的措施不满意，该措
施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且只在卧
室窗户安装，其他房间窗户都未
安装。

南京市玄武区梅园街道东大影
壁金鹏饭店对面100米处的一
家废品收购站，环境脏乱差，叉
车噪声扰民。

南京市秦淮区红花街道翁家营
社区大明路驾校附近的南京中
联混凝土秦淮分公司，扬尘污染
严重，固体废料堆放在公司西门
附近给排水的沟渠里，污水去向
不明。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的南京
爱维斯货架公司、新蓝天钢结构
公司，批建不符，喷漆气味扰民。

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中北蔚
蓝星座小区附近的双桥门立交
桥、龙蟠南路高架、应天大街高
架、宁芜铁路，没有隔声屏，交通
噪声扰民。

投 诉 人 对
D320000201806240020的公开
回复处理情况不满意，原因是该
项目已于 2018 年 5 月 13 日建
成，但环评登记表于2018年6月
7日备案，认为存在未批先建行
为，希望依法进行处理，将该基
站移位。

南京市鼓楼区湖南路街道青岛
路2号小区附近的牛大大烧烤等
5家餐饮店和一家新疆烧烤摊
（尤其是夜间），油烟直排，污染
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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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南苑新村思园小区建成于2002年，共有11栋住宅楼，480户居民，1400余人。小区共有6栋沿街房屋（思园1、3、4、7、9、11号楼）存在“破墙开店”现象，其中餐
饮店9家，分别为“海鲜面馆”（南京市建邺区邵勇小吃店）、“婆媳面馆”（南京市建邺区代礼娜小吃店）、“清真巴旺烧烤”（南京市建邺区奴海巴旺小吃部）、“饺子
家便当”（南京市建邺区王彤彤小吃店）、“高淳私房菜馆”（南京市建邺区何开发小吃店）、“哈尔滨水饺”（南京市建邺区边淑艳小吃店）、“虾起哄”（南京市建邺区
清水塘餐厅）、“姑嫂面馆”（南京市建邺区思源姑嫂面馆）、“乡村小院”（南京市建邺区荣庆怡土菜馆）；汽修店2家，分别为“车友”（南京老周汽车服务中心）、“飞
誉电脑调漆”（南京市建邺区宁思讯汽车租赁服务中心）。
调查核实情况
收到交办信访件后，建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安排相关单位核查处理。7月5日16时10分，区环保局副局长张明浩、生态科科长屈森虎、工作人员高杨，
南苑街道工作人员汤晓明、徐艳、徐蓓，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王万进、丁卫、冯浩，区房产局工作人员郑宏伟、孙鸿波对南苑新村思园小区餐饮店、汽修店情况进
行了检查。
经核实，南苑新村思园小区沿街“破墙开店”店铺共69家，相关店铺“破墙开店”现象已存在多年，外立面拆改部位多为阳台围护墙体或窗下墙等非承重墙体。9
家餐饮店证照齐全，“姑嫂面馆”“虾起哄”“乡村小院”3家餐饮店油烟净化设备老旧，净化效果较差，存在油烟扰民情况，“哈尔滨水饺”属于经营水饺类无油烟微
型餐饮，其余5家均已按照要求安装油烟净化器，油烟净化设施运行正常。“车友”喷漆作业外包，不存在喷漆气味扰民行为，“飞誉电脑调漆”现场未发现有喷漆
行为，但店内有喷漆作业工具，漆渍明显，有气味扰民情况。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姑嫂面馆”“虾起哄”“乡村小院”3家餐饮店存在油烟扰民情况；“飞誉电脑调漆”店内有喷漆作业工具，漆渍明显，有气味扰民情况。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人反映南京新天都建材有限公司实为南京新天都长山水泥有限公司，位于南京市江宁区上坊镇建茂村。
调查核实情况
7月4日，接到交办件后，东山街道办事处主任陈炳晖、副主任丁玲带领环保所、企服中心、上坊社区会同区环保局相关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
经查实，南京新天都长山水泥有限公司厂区内共有3家企业（个人经营），生产过程中涉及粉尘污染的分别为南京新天都长山水泥有限公司分公司、南京市江宁
区欧文建材厂、戴一大个人经营红土加工点。
1、南京新天都长山水泥有限公司分公司，主要从事石灰制造生产，生产过程中产生一定粉尘。该公司因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且未经环保部门验收同意认
可即投入生产经营，未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区环保局已于2018年5月24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江宁环罚〔2018〕115号），罚款人民币7.1万元整。现场检
查时，该公司尚未停业整改。
2、南京市江宁区欧文建材厂，主要从事石粉拌合生产，生产过程中产生一定粉尘，无相关环保手续，现场检查发现该厂未建粉尘收集装置，地面有一定粉尘。
3、戴一大个人经营红土加工点，主要工艺为外购红土晒至半湿后进行粉碎，生产过程无明显粉尘，无营业执照，无相关环保手续，目前已停业2个月。现场检查
红土堆放未进行有效覆盖。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1、南京新天都长山水泥有限公司分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一定粉尘，经区环保局立案查处至今未停业整改。
2、南京市江宁区欧文建材厂无环保手续，未建设粉尘收集装置，地面有一定粉尘。
3、戴一大个人经营红土加工点无证经营，无环保手续，红土堆放未进行有效覆盖。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欣源食府饭店位于福建路社区金川门 5- 7 号楼下，注册名称：南京市鼓楼区马定宝小吃部（门头店招为欣源食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20106MA1QTRY35T；经营场所：南京市鼓楼区金川门5-7号；经营范围：小吃服务。食品经营许可证号：JY23201060029091，有效期至2021年9月19
日，初次领取证照时间为2011年。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鼓楼区政府第一时间交办。7月4日下午3时30分，鼓楼区挹江门街道袁建荣、张世杰会同区城管局宋清、陈功、李兆林等8人，会同区环保局、
区市场监管局等执法人员到现场调查。
经查，该店已停业，目前正在装修中。店主将后场原有挡墙拆除后，又重新修建了一面挡墙。举报反映的“该饭店后场又重新进行了搭建”情况属实。
店主已购买了符合环保规范要求的高效油烟净化器，安装完成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营业。举报人反映的“油烟净化设施不认可，认为油烟扰民的问题客观存
在”情况部分属实。
目前，挹江门街道正在以中央环保督查“回头看”为契机，通过投诉一个，整治一片，街道举一反三，主动作为，按照环保整治要求和标准，对沿街餐饮进行整治；
整治完成后由街道会同区市场监管局、环保局、城管局、商务局等部门联合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营业。举报人反映的“目前街道要求沿街餐饮店停产整顿，待
检查结束后再营业”情况不属实。
存在问题
后场围墙处有新搭建的挡墙。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南京物回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全称为南京物回有色金属交易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位于麒麟街道麒麟铺社区东林村，于2007年10月24日注册成立，主要
从事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及生产设施租赁、物业管理，占地面积约20000㎡，现有从业人员100余人。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7月4日下午麒麟街道党工委书记易强、副书记颜贵青、办事处副主任汪春华、贾吉勇、刘群和工会主席周学斌带领城管办、环保所、“263”办和麒
麟铺社区等负责人至现场进行调查。
经核实，南京物回有色金属交易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现有叉车10台，打包机8套，行吊1台。有约1000吨废铁、废铜物料等金属废料露天堆放；从业人员的
生活污水排入麒麟铺社区东山下村排水沟。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南京物回有色金属交易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废铁、废铜物料等金属废料露天堆放，从业人员的生活污水排入东山下村排水沟的问题。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南京市秦淮区“夫子庙街道的琵琶小区22-24号”经核实，无完全对应的地址。经排查比对，与该地址最接近的地址为“琵琶小区内琵琶巷22号”和其北侧“琵
琶小区内琵琶巷24号”。琵琶小区为老旧无物业小区。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秦淮区政府高度重视，安排夫子庙街道牵头办理。7月4日夫子庙街道城市管理部工作人员连同乌衣巷社区前往现场调查处理。
7月4日中午接单前往现场核查时，琵琶巷22-24号之间及周边，现场核查均无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堆放。经了解，6月上旬起，琵琶巷22号有居民装修房屋，
其建筑垃圾临时堆放在住宅内，社区与其商议，定于6月28、29、30日集中清运其装修垃圾，装修垃圾在琵琶巷22号楼下转运。至7月1日起，该处临时转运的
居民装修建筑垃圾已清理完毕。
综合调查情况分析，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举报人反映的地点前堆存放垃圾，目前已清理完毕。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宁杭高速铁路穿越湖熟街道金桥社区姚家、陶田圩两个村组。金桥社区于2006年由金桥、颜庄两村合并而来，区域面积4.87平方公里。目前总人口2300余
人，常住户800余户，居民以农业人口为主。
调查核实情况
1、6月26日，接到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信访交办件后，江宁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孙治、政策法规科科长覃云毅、铁路办主任郗承志会同湖熟街道金桥社区以及区环保
局前往现场进行实地调查（现场检查时已拍照）。6月27日、28日，江宁区交通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对噪声和振动进行检查，第三方检测单位出具了监测报告。
2、针对举报人反映的金桥社区陶田圩村距离高铁最近距离仅20多米一事，经调查，湖熟街道金桥社区陶田圩村合法房屋距离宁杭高铁约40米。经江宁区交
通运输局与南京市铁路办核实，宁杭高铁环评线30米以内的房屋在宁杭高铁建设时已全部拆除，后期宁杭高铁投运后，少数沿线居民在环评线内私自搭建一
些违法建筑。南京市交通干线沿线环境综合整治五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对宁杭高铁沿线进行了航拍拍摄采集，发现宁杭高铁沿线的湖熟街道金桥社区
陶田圩村有居民在30米环评线内私自搭建。目前，南京市交通干线沿线环境综合整治五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已向湖熟街道下发了整治清单要求整改。
3、针对举报人反映的“对隔声窗改造的措施不满意，该措施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且只在卧室窗户安装，其他房间窗户都未安装”一事。针对宁杭高铁车辆通行过
程中产生的噪声和震动对湖熟街道金桥社区居民造成的影响，江宁区交通局与宁杭公司取得了联系，得知宁杭铁路客专隔声窗工程项目部正在开展金桥社区
高铁沿线居民隔声窗的安装工作，根据《关于宁杭铁路客专隔声窗的实施规定》，对距铁路外轨120m以内未设置声屏障的居民住宅增设隔声窗，居民厨房、卫
生间、楼梯间不设置隔声窗。
综上，举报人反映的无人到现场来调查情况一事不属实；反映陶田圩村距离高铁最近距离仅20多米一事，经核实距离高铁最近的合法房屋为40米，距离高铁
最近处仅20多米的为私自搭建的违法建筑，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反映隔声窗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且只在卧室窗户安装，其他房间窗户未安装一事基本属实。
存在问题
宁杭高铁车辆通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和震动对金桥社区居民产生一定的影响。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被举报废品收购站位于龙蟠中路37号4幢104室，经营面积约50平方米，无营业执照。该回收站之前在东大影壁23-3号经营，此处店面在金鹏饭店对面，有
营业执照，后因租房问题，于2018年3月搬到距原店面约200米龙蟠中路37号（百仕园小区）4幢104室。
调查核实情况
7月4日下午14:30，梅园新村街道副主任金道林、环保科长李晓宁会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环保局、区城管局对江苏纸联百仕园回收站进行了实地调查。该
回收站位于龙蟠中路37号（百仕园小区）4幢104室，一楼为临街商业用房，二楼以上为居民住宅，该回收站将回收的部分物品堆放在马路对面，占据了公共道
路，门口环境脏乱。另外，店外道路边还停有一辆叉车为该回收站所有，主要用于将压缩后的回收物品装车，店主现场未能提供叉车合法手续。
举报人反映的环境脏乱差，叉车噪声扰民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江苏纸联百仕园回收站属无照经营，存在占道堆放物品现象、叉车无合法手续。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经查，举报人反映的企业为南京中联混凝土有限公司，位于秦淮区翁家营汤家坝118号，成立于2012年2月28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589419145A，
主要从事商品混凝土生产、销售。该公司前身是南京宁嘉混凝土有限公司，年产20万方商品混凝土生产线项目于2003年8月通过秦淮区环保局环评验收。
2012年4月南京宁嘉混凝土有限公司扩建二条HZS—180搅拌站生产项目，2012年11月通过秦淮区环保局验收，同年4月南京宁嘉混凝土有限公司被南京中
联混凝土有限公司收购。
调查核实情况
7月4日接到交办件后，秦淮区政府高度重视，安排红花街道牵头办理。当日12：30，红花街道副主任纪宏平牵头组织区环保局、区城管局红花执法中队相关人
员赶赴现场对该企业情况进行联合调查处理。
1、反映的“扬尘问题”：该企业生产正常，现场有三条生产线，均安装了除尘布袋，该公司的维修记录显示，每月更换一次除尘布袋。砂石等原辅材料有专门仓
库，面积3000平方左右，仓库内的砂石等原辅材料呈潮湿状态，未见明显扬尘，但仓库内未配套喷淋降尘措施，防尘措施不到位。
2、反映的“固体废料堆放在公司西门附近给排水的沟渠里”问题：公司西门沟渠为翁家营中心沟，经现场巡查，翁家营中心沟沿岸未见堆放该公司的固体废料，
未发现有倾倒中心沟的痕迹；经查，该公司沉淀池中的污泥（沙石），均运入原辅材料仓库内。
3、反映的“污水去向不明”问题：经对该公司周边环境全面检查，未发现生产废水排放口；该公司生产时的冲洗废水收集至厂内收集池内，经沉淀后回用。
经调查核实，举报人反映的“固体废料堆放在公司西门附近给排水的沟渠里”情况不属实；“污水去向不明”问题，经查企业周边环境中未见有排污口，且产生的
废水收集至厂内收集池内，经沉淀后废水回用，举报反映的情况不属实。砂石等原辅材料仓库，防尘措施不到位，扬尘污染问题属实。
存在问题
仓库内的砂石等原辅材料堆放地未配套喷淋降尘措施，防尘措施不到位。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1、南京爱维斯货架公司全称为南京爱维斯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位于南京市江宁区苏源大道118号。该企业主要从事货架、金属材料制造，2008年7月办理了环
境影响报告表，于2008年9月通过审批，但未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企业废气主要为焊接、烘干工序产生的废气和抛丸、喷塑工序产生的粉尘。
2、新蓝天钢结构公司全称为江苏新蓝天钢结构有限公司。企业目前共有两个厂区，皆从事钢结构的生产。其中钢结构产品生产建设项目位于爱陵路10号，2004年
12月15日办理了环境影响报告表，2004年12月23日通过审批，2005年6月投入生产，2006年10月通过验收；钢结构加工车间建设项目位于苏源大道96号，2007
年6月办理了环境影响报告表，2007年10月通过审批，2009年11月投入生产，2012年3月通过验收。企业废气主要为钢结构喷漆过程中产生的废气。
调查核实情况
2018年7月4日，接到交办件后，秣陵街道党工委书记焦珍山带领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强、环保所所长朱海兵会同相关单位前往现场调查，经核实：
1、经调阅南京爱维斯物流装备有限公司环评，该公司生产工艺为下料-冲压-折弯-焊接-酸洗-抛丸-除油磷化-烘干-喷塑-成品，根据产业结构调整该公司酸洗工
艺已停止。现场检查，该公司从事货架生产，未发现从事其它生产经营行为，未发现批建不符的行为。该公司烘干废气经管道高排，抛丸产生的粉尘经机器自
带的管道收集，喷塑粉尘经滤芯收集后回用，喷塑工序不定期使用，在车间内零星使用自喷漆补漆，未在密闭空间内进行，产生的废气未经收集处理直接排放。
2、经调阅江苏新蓝天钢结构有限公司环评，该公司爱陵路10号厂区生产工艺机加工-焊接组装-质检-喷漆，苏源大道96号厂区生产工艺切割-组装-烧焊-
卯焊-校正-抛丸-表面处理。现场检查，该公司两个厂区均从事钢结构加工，未发现从事其它生产经营行为，未发现批建不符的行为。此次现场检查该公司两
个厂区的喷漆房，均无使用迹象。在车间内直接喷漆作业，产生的喷漆废气未经收集处理直接无组织排放。
综上，举报人反映批建不符情况不属实，喷漆废气扰民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南京爱维斯物流装备有限公司喷塑工序不定期使用，在车间内零星使用自喷漆补漆，未在密闭空间内进行，产生的废气未经收集处理直接排放；江苏新蓝天钢
结构有限公司两个厂区存在的喷漆房不正常使用，有在车间内直接喷漆作业的行为。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1、诉求中反映的双桥门立交桥、龙蟠南路高架、应天大街高架均为赛虹桥立交交通枢纽工程-双桥门立交工程，项目于2002年获南京市建委立项批复（宁建综
字[2002]112号），建设单位为南京市城市建设（控股）有限公司，2003年4月开工，2004年9月竣工，2006年5月完成设施移交。
2、宁芜铁路为普速铁路，源于民国时期的江南铁路，后改称宁芜铁路，宁芜铁路作为长三角地区承担重要客货运任务的国家既有铁路线，该铁路的管理和运营
均由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3、中北蔚蓝星座小区位于双桥门立交东北角，小区西邻龙蟠南路，南邻应天大街和宁芜铁路。小区对应铁路路段有应天大街跨铁路高架桥、晨光路铁路道口和
文安东路铁路道口。
小区南侧建有3栋24层住宅楼和1栋6层住宅楼，整体已安装双层中空隔声玻璃窗。小区临双桥门立交最近一栋距离双桥门立交直线距离约30米，小区距宁
芜铁路最近处约135米，小区与铁路之间有宽约40米的应天大街高架桥和长约280米、宽约35米的65路公交车场站。小区围墙外龙蟠南路及应天大街在双
桥门立交沿线种植有树木绿化。小区与应天大街辅路间有宽约15米的密植灌木和高大乔木，65路公交车场站与宁芜铁路之间种植一排高大雪松和水杉。
4、根据《〈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GB12525-90）修改方案》（环境保护部公告2008年第38号），2010年12月31日前已建成运营的铁路属既有铁
路，既有铁路噪声排放标准执行边界噪声昼间70dB（A）、夜间70dB（A）的限值。
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铁路技术管理规程》（铁总科技〔2014〕172号）第461条规定，列车接近鸣笛标、道口、桥梁、隧道、行人、施工地点或天气不良等影响铁路
运行安全时需鸣笛。
经过调查，反映火车鸣笛内容属实，但符合安全管理要求。
5、中北蔚蓝星座小区建设前，双桥门立交桥、龙蟠南路高架、应天大街高架、宁芜铁路均已建成通车。
调查核实情况
1、7月4日接到交办件后，秦淮区环保局、建设局、秦虹街道相关人员相继到达现场调查了解情况，市交通局相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查看了现场并进行了研究。
7月5日，区环境监测站进行了噪声监测。
2、经现场调查，目前双桥门立交中北蔚蓝星座小区周边高架桥面设施状况良好。
3、根据《市政府关于批转市环保局“南京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的通知》（宁政发[2014]34号），小区所在地执行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
标准。环境噪声监测结果为：蔚蓝星座花园2幢南侧楼外1米处昼间噪声63.1dB（A），超标3.1dB（A）；蔚蓝星座花园3幢南侧楼外1米处昼间噪声63.8dB
（A），超标3.8dB（A）。（（2018）环监（声）字第065号）
4、现场调查和噪声监测结果表明，举报人反映的情况属实。
存在问题
监测表明：噪声影响特征清晰明确，主要为交通噪声影响。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举报反映的移动通信塔（基站），位于栖霞区与玄武区交界地，经现场核查，该基站位于玄武区一侧（龟山公园内），建设单位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塔高约30米，发射天线主瓣30m范围内无敏感点。2018年6月7日，中国移动南京分公司在栖霞区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管理办法》对
该基站进行了网上备案，备案号为201832011300000224，投入运营日期为2018年7月10日。
2018年7月5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在玄武区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管理办法》对该基站再次进行了网上备案，备案号为
201832010200000154，投入运营日期为2018年7月10日。
调查核实情况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修订版 环保部令 第44号），从2017年9月1日起，建设项目无线通信类其环评类别由环境影响报告表改为环境
影响登记表（网上备案）。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部令 第41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建成并投入生产运营前，登录网上备案系统,
在网上备案系统注册真实信息，在线填报并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投诉人反映该项目已于2018年5月13日建成，但环评登记表于2018年6月7日备案。玄武区龟山公园内移动通信塔（基站）部分基础及铁塔于5月13建成，
目前还在建设基站配套设施（通信设备），还未投入运营，预计投入运营日期为2018年7月10日。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第九条之规
定，该建设项目在投入运营前网上备案符合法律规定。举报人认为存在未批先建行为的情况不属实。同时，玄武区环保局已将关于将该基站移位的诉求向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进行了反馈。
存在问题
经调查未发现问题，举报不属实。
被举报对象基本情况
青岛路2号小区路边有3家餐饮店，路对面有5家餐饮店，具体情况如下：
1、同堂韩国料理。营业执照字号名称：南京同堂面食小吃店，注册号：320106600056636，经营场所：南京市鼓楼区青岛路2号，食品经营许可证号：
JY23201060053275。
2、三娃酸菜鱼。营业执照字号名称：南京拓旺酒家，注册号：320106600221457，经营场所：南京市鼓楼区青岛路 2-5 号，食品经营许可证号：
JY23201060053865。
3、人全到饭店。营业执照字号名称：南京市鼓楼区品厚兴饭店，注册号：320106600407302，经营场所：南京市鼓楼区青岛路2号，食品经营许可证号：
JY23201060021152。
4、牛大大烧烤。营业执照字号名称：南京市鼓楼区肖月餐厅，注册号：320106600329888。经营场所：南京市鼓楼区青岛路27号，食品经营许可证号：
JY23201060006969。
5、绝味烤鸭肠。未营业。
6、酵母时光。未营业。
7、芋见你。未营业。
8、金良酸菜鱼。营业执照字号名称：南京市鼓楼区宝华小吃部，注册号：92320106MA1QP9417G，经营场所：南京市鼓楼区青岛路27号105室，食品经营许可
证号：JY23201060064304。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交办件后，鼓楼区政府第一时间交办。7月4日15时至20时，湖南路办事处副主任苏治，街道城管科科长赵海青，城管执法中队队长计家等会同区督查办
主任李志武，区环保局顾伟、于天，区市场监督局史晔等对青岛路27号小区沿街店家及青岛路2号店家现场联合调查。
经查，青岛路2号小区路边3家餐饮店（同堂韩国料理、三娃酸菜鱼、人全到饭店）证照齐全，均有油烟净化设施和隔油滤渣池。三娃酸菜鱼、人全到饭店均有高
排烟道，正常使用，有油烟净化设施清洗、隔油隔渣池清理台账。
经向周边店家询问，举报人反映的“新疆烧烤摊”原为分租南京拓旺酒家（三娃酸菜鱼）部分场地，现已关闭。
路对面的5家餐饮店中，绝味烤鸭肠、酵母时光、芋见你3家店白天夜间均未营业；南京市鼓楼区肖月餐厅（牛大大烧烤）白天未营业，夜间开始营业。厨房后场
在违建内，室内有一台烧烤炉，烧烤炉内有油烟净化设施，最近一次清洗时间为2018年6月7日，烟道向下水道排放，不符合要求。未办理排水许可证；南京市
鼓楼区宝华小吃部有高排烟道、油烟净化设施和隔油滤渣池正常使用。实际经营人表示刚接手饭店十余天，已购置新净化器待安装，一周内完成。
综上，举报人反映的牛大大烧烤等5家餐饮店油烟扰民情况属实，新疆烧烤摊油烟污染不属实。
存在问题
1、牛大大烧烤（肖月餐厅），烧烤炉内的油烟净化器有油污，油烟扰民；金良酸菜鱼（宝华小吃部），油烟净化设施未见清洗合同。
2、部分店家后场有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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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处理整改情况
针对部分餐饮油烟扰民问题，建邺区环保局、南苑街道要求“姑嫂面馆”“虾起哄”“乡村小院”3家餐饮
店更换新的油烟净化设备，避免油烟扰民。同时，加大巡查频次，督促店主正确使用油烟净化器，及时
清洗维护，建立健全清洗台账，确保达标排放。
针对汽车维修喷漆扰民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约谈了“飞誉电脑调漆”负责人，要求其将喷漆作业外包第
三方，禁止在该店进行喷漆作业，并认真履行“门前三包”责任制，自觉规范经营秩序，杜绝占道经营行
为。南苑街道将加大巡查力度，做好日常监管工作。
问题解决情况

“姑嫂面馆”、“虾起哄”、“乡村小院”3家餐饮店新的油烟净化设备已购置并安装到位。“飞誉电脑调漆”
负责人表示，将按照要求停止在该店进行喷漆作业，并将喷漆业务外包，严格执行“门前三包”，规范经
营。建邺区环保局和南苑街道将加大巡查力度，若发现问题将立即查处。

处理整改情况
1、对南京新天都长山水泥有限公司实施断电处理。
2、江宁区环保局责令南京市江宁区欧文建材厂立即停止排污行为，并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第二十三条，对其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江宁环罚告〔2018〕489号），罚款人民币20万元。
3、责令戴一大个人经营红土加工点立即停产，生产设备自行搬离，成品及物料自行处理，处理完成前做
好红土堆放点覆盖工作。
问题解决情况
截至7月6日，东山街道已对南京新天都长山水泥有限公司厂区实施断电处理，厂区内三家企业均已不
具备生产条件。戴一大个人经营红土加工点红土堆放已覆盖到位。
江宁区政府责成东山街道、江宁区环保局督促相关企业按要求及时落实整改措施，并加强区域巡查监
管，杜绝问题反弹。

处理整改情况
挹江门街道、城管执法中队到现场后，对该饭店后场围墙处新搭建的挡墙予以拆除。
问题解决情况
1、该饭店后场围墙处新搭建的挡墙已经拆除；
2、该饭店目前正整改过程中，油烟净化器已经订购，安装完成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营业；
3、挹江门街道落实属地责任，加大巡查力度，严禁店家在后场私自搭建房屋，督促店家落实整改。

处理整改情况
7月4日，麒麟街道责令南京物回有色金属交易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停业，限期2018年10月31日前
将露天堆放的废旧金属清理完毕，将不能立即清运的废料打包暂存至仓库内，禁止露天堆放。7月6
日，麒麟街道已安排麒麟铺社区对该经营场所停业期间留守人员产生的生活废水定期清理，拖运至污
水处理厂集中处理，不得外排。
针对该公司未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的环境违法行为，环保部门已于2016年立案查处，下达《行政处
罚决定书》（江宁环罚告〔2016〕272号），责令立即停止生产，处以罚款39100元。
问题解决情况
麒麟街道要求麒麟铺社区、城管办和派出所安排值守人员对该企业进行24小时值守，对该经营场所内
存货实行“只出不进”。同时安排人员对周围环境进行保洁。

处理整改情况
夫子庙街道、乌衣巷社区将对琵琶小区内落实长效管理，一旦发现有大件杂物及建筑垃圾，将及时联系
清运。
问题解决情况
举报人反映的垃圾问题前期已清理完毕。下一步，安城集团将加强日常保洁、作业频次；加强保洁员日
常管理，强化作业意识，提升作业质量；加强检查考核，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处理整改情况
湖熟街道金桥社区立即开展高铁沿线120米范围内合法房屋建档工作，统计房屋所需安装隔声窗的数
量，并积极做好安装隔声窗的配合工作。
江宁区交通运输局根据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噪声监测报告以及湖熟街道收集的群众诉求，汇总形成书面
材料报宁杭铁路公司，并积极跟踪宁杭公司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2018年6月28日，南京市地方铁路发展办公室已函告宁杭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商情支持中央环保
督察组督办事项办理措施的函》（宁铁函〔2018〕1号），商情梳理南京段靠近学校、居民小区、村庄等敏
感点的振动和噪声问题，研究加装隔声屏等降噪、降振的相关技术措施和实施可行性。目前，宁杭铁路
有限责任公司尚未回函。
问题解决情况
江宁区政府要求区交通运输局、湖熟街道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各项工作，重点做好沿线居民的沟通解释
工作。

处理整改情况
1、玄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具了《责令改正（停业）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江苏纸联百仕园回收站停业
整改。
2、区城管局开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和《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物品通知书》，对占道物品及地面进行清
拖打扫，并对磅秤、叉车等物品进行保存处理。同时督促店家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履行相关义务。
问题解决情况
目前该回收站已停业整改，玄武区城管局当场对占道物品及地面进行清拖打扫，并对磅秤、叉车等物品
进行保存处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环保局、城管局及梅园新村街道加强对该回收站的监督检查，在未
取得合法手续前不得营业。

处理整改情况
针对企业存在的环境问题，秦淮区环保局已责令企业停产整改，安装喷淋降尘措施，在未整改到位前不
得生产。同时红花街道安排专人，加大巡查力度，跟踪督促企业严格按照区环保局的要求抓好整改落
实。
问题解决情况
1、该企业已停产整改。
2、7月7日，该公司对堆放砂石等原辅材料的仓库内安装的喷淋降尘设施已全部到位。
3、区环保局对该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要求加强对该企业的环境管理，确保严格落实各项环保规定。

处理整改情况
1、江宁区环保局对南京爱维斯物流装备有限公司投产至今未建设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未通过环保

“三同时”验收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江宁环罚告〔2018〕477
号），责令限期改正，罚款20万元。秣陵街道已责令该公司履行环保部门的处罚决定，立即停止生产，
建设污染防治设施，直至通过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2、2018年5月，江宁区环保局现场检查时发现，江苏新蓝天钢结构有限公司位于爱陵路10号的厂区内
喷漆房损坏，在车间内对钢结构喷漆作业，产生的喷漆废气未经收集处理直接无组织排放。江宁区环
保局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江宁环罚告〔2018〕376号），责令企业立即改正，罚款2万元。针对
此次检查发现的问题，秣陵街道已责成该公司履行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立即停止生产，喷漆工序
待喷漆房恢复正常使用且通过区级环保部门复核验收后，方可恢复生产。
问题解决情况
目前南京爱维斯物流装备有限公司、江苏新蓝天钢结构有限公司已停产整改。
江宁区已要求秣陵街道加大对两家企业的日常监管，督促企业加快整改，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处理整改情况
1、秦淮区政府责成相关部门：（1）进一步核实中北蔚蓝星座小区环评批复及环保验收等相关材料，确保
小区开发商落实环保措施，减少高架噪音对小区居民的影响。（2）若开发商在小区规划红线范围内已落
实所有降噪措施后仍无法满足环保要求，根据声环境监测结果，可以考虑采取隔声屏降噪措施。由开
发商出具相应的风载、荷载实验报告以及原桥梁设计单位的技术安全意见，在保证桥梁与隔声屏自身
结构安全的前提下，自行出资并履行相关程序后组织实施。
2、南京市交通局督促桥梁维护单位加强巡查维护，重点检查维护桥面坑洞、伸缩缝异响等问题，保持桥
面状况良好，避免桥面病害引起车辆行驶中噪音增加。
3、该段铁路已纳入宁芜铁路外绕项目。南京市政府高度重视宁芜铁路外绕项目，为有效推动宁芜铁路
外绕工作，路地双方高层领导多轮会商。目前，已与铁路方就外绕线位方案达成一致，正合力加快推进
项目的前期工作。
南京市交通局5月28日已函请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东机务段进一步加强对列车司机的
教育与管理，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鸣笛。南京东机务段已及时要求列车司机减少非安
全需要的鸣笛。
4、秦淮区秦虹街道做好居民沟通工作，引导居民理解高架即使设置隔声屏，也只能起到减轻高架噪声
影响的效果，不能完全解决噪声问题。并宣讲相关规定，引导居民理解火车为保障安全鸣笛的实际情
况。
问题解决情况
近期先做好与居民的沟通解释工作，之后根据监测意见研究综合治理措施。

无

处理情况
1、鼓楼区环保局对青岛路2号小区路边3家餐饮店（同堂韩国料理、三娃酸菜鱼、人全到饭店）开具现场
检查记录表（鼓环监检〔2018〕NO.0000915号、鼓环监检〔2018〕NO.0000914号、鼓环监检〔2018〕
NO.0000881号），要求继续做好油烟净化设施的定期保养，确保设施正常运行。
2、鼓楼区环保局对青岛路2号小区路对面处于经营状态的牛大大烧烤（肖月餐厅）开具现场检查记录
表（鼓环监检〔2018〕NO.0000916号），责令店家对油烟净化器进行清洗，建立清洗台账，并委托具备资
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油烟排放进行检测，若检测不合格将停业整改；定期维护和保养油烟净化器，确
保设施正常运行，油烟经净化处理后达标排放。
3、鼓楼区环保局对青岛路2号小区路对面处于经营状态的金良酸菜鱼（宝华小吃部）开具现场检查记
录表（鼓环监检〔2018〕NO.0000913号），要求店家提供新安装的油烟净化器认证证书和检验报告；定
期维护和保养油烟净化器，确保设施正常运行，油烟经净化处理后达标排放，并建立清洗台账。
4、鼓楼区城管局湖南路执法中队向违建店主开具《劝拆通知书》，责令店主限期自拆，否则街道中队将
对违建进行拆除。对没有排水许可证的店主开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对没有门前三包责任书的店
家补签了门前三包责任书。
问题解决情况
1、鼓楼区环保局要求牛大大烧烤(肖月餐厅)停止违法行为，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对排放油烟
进行检测，检测合格方可营业。要求宝华小吃部提供新安装的油烟净化器认证证书和检验报告；定期
维护和保养油烟净化器，确保设施正常运行，油烟经净化处理后达标排放，并建立清洗台账。
2、鼓楼区城管局要求店家自行拆除后场违建，逾期予以强拆。
3、湖南路街道落实属地责任，加强巡查，密切关注店家的停业整改动态，并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

问责
情况


